
2016 年， 具备多年工会
工作经验的倪爱英加入了上

海市总工会劳动关系指导员

的行列。 不同于楼宇，她主要
驻扎的静安区彭浦镇占地面

积广、企业数量多，从过去初
来乍到的生疏到如今工作的

娴熟，背后是她骑着电瓶车一
家家企业上门的耐心，不断加
强自身学习的热情，和一颗时
刻从劳动者角度出发、为职工
着想的初心。

工作中，倪爱英坚信应要
从劳动者角度思考问题 ，她
说：“做一件事一定要在企业
中体现有什么作用。 ”一桩企
业车间搬迁案正是她工作的

写照，也让她在多年的工作里
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7 年， 彭浦镇下属的
某冶金生产公司因企业车间

生产时会产生大量粉末，不符
合当时上海市对企业要求新

规，面临车间搬迁问题。
来到现场后，倪爱英了解

到，公司总人数为 57 人，企业
不大，但需要搬迁的车间职工
人数几乎占到了总人数的一

半。 不仅人数偏多，企业的新
址选在了外省市，这一调整让
职工们立刻慌了神。 “当时企
业的福利也是蛮好的，员工宿
舍包了住宿，粉尘大所以职工

洗浴设备都是配齐了的。 ”倪
爱英回忆道， 直接搬迁到外
地， 公司也没有明确待遇、住
宿、洗浴的条件，车间的工人
们都感到十分不满。

接到消息后，倪爱英立刻
找到企业工会了解情况，“我
跟他们的工会主席之前工作

原因都是认识的，马上跟他们
好好沟通，响应国家号召主动
搬迁本来是好事，不能因为职
工不满的问题变成坏事，对企
业的影响也不好。 ”

上找公司， 下问职工，倪
爱英找到了几位车间工人，听
取了他们的想法。她将自己置
身于劳动者角度，与工人们共
情，“职工提出的要求有些是

非常合理的， 外地也要配宿
舍、 浴室这些基本的设施，公
司要远距离搬家，他们的心情
可以理解。 ”

听取意见、 归纳述求，在
倪爱英 “为了整个车间的搬
迁，大家都应该退一步”的劝
解下， 缓解了双方之间的矛
盾。情绪上的缓和只是倪爱英
工作的第一步，紧接着，她找
到企业工会主席，告知必须召
开一场车间搬迁的职代会 ，
“车间搬迁是企业的重大改
革，应该要广而告之。 ”

在倪爱英的指导下，企业
顺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双方
针对职工提出的搬迁后工资、
待遇福利问题上进行多次磋

商，最终顺利确定额外的补偿
方案，并写入当年工会集体合
同和工资专项合同中。对于当
年的这份合同，倪爱英曾反复
确认，十分重视，她说：“合同
是为了以后有备无患，以后碰
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举一反

三，最重要的是让职工没有后
顾之忧。 ”当年，没有一名职工
因改革调整与企业解除劳动

合同。
“后来我给企业打电话进

行回访， 当年去的 20 多个人
只有一个人因为不适应外省

市的环境离职了，其他人都还
继续在岗位上工作。 ”如今，企
业还有一部分依然开在彭浦

镇， 有时需要员工往返两地，

往返路费有没有报销、对职工
的待遇如何……在电话中，倪
爱英再度叮嘱企业工会主席，
也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 ，
“倪老师，你放心好了！有大的
变动我都会跟你说的。 ”

“所以说碰到职工人数多
的情况， 一定要启动集体协
商，开职代会，这毕竟是大家
的事。 ”而说起集体协商，疫情
时的一件事儿也让倪爱英记

忆犹新。
2020 年初， 疫情对各家

单位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对
于市民的 “菜篮子”———菜市

场行业的影响十分显著，“菜
市场人员流动高，又是劳动密
集型企业，如果能解决好职工
收入分配问题，也就能让他们
安心工作。 ”于是，倪爱英联系
行业工会主席，起草了疫情期
间的工资集体协商应急方案，
将草案线上发给职工代表，听
取意见。 在她的牵头下，通过
数次协商沟通，最终劳资双方
协商代表现场进行了签约。

作为一名工会 “娘家人”
多年，倪爱英经手的案子不计
其数， 只要发生劳动争议，她
便会在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

况，“不要让职工有后顾之忧”
是她在每次处理问题时的信

念。 文 梁嘉蕾

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受

伤，用工链条涉及 5 家公司均
否认与小哥存在劳动关系。那
么，他到底属于哪家公司？ 新
业态从业群体的权益如何保

障？ 本期劳权声音 ，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法官陈樱讲述 了 这 样 一

个案例 ， 并围绕新业态经济
发展带来的劳权问题进行了

阐述。
小曾为了生计从农村老

家来到上海，做了一名外卖骑
手，在一次送餐途中，他不幸
摔伤。 通常，劳动者因工受伤
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小曾
的维权之路并不顺畅：申请工
伤需先确定用人单位，但小曾
每天披着 A 平台的外衣，在 B
公司的承包区域送餐，劳动合
同与 C 公司签订， 工资由 C
公司 、D 公司 、E 公司轮流支
付。 事故发生后，C 公司被吊
销， 其他公司均否认与小曾

存在劳动关系，小曾陷入了权
益无法救济的陷阱之中。

在此期间，小曾称 B 公司
为他报销了部分医疗费，并要
求其自行进行伤残鉴定。为获
得工伤救济，小曾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确认与 B 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仲裁未获支持，小曾
又诉至法院，审法院驳回小曾
诉请。

小曾诉至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 法院二审审理
认为，小曾与 B 公司存有人身
及财产依附性，B 公司已成为
实际用工主体。最终确认小曾
与 B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小曾
得以获得工伤救济。

本案的焦点在于，外卖员
已和 C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情
形下，是否仍与 B 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 经查，小曾为某站点
提供配送服务，入职后与 C 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由其支付工
资 3 个月。 此 3 个月，小曾每

月工作时间相对稳定，有规律
地收到报酬， 金额相对稳定，
此期间有约定有履行，小曾与
C 公司符合劳动关系表征 。
2017 年 9 月 1 日起，B 公司取
得该站点独家代理权限。 在 B
公司取得代理权前后，在小曾
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工资由与
B 公司具有合作关系的 D 公
司、E 公司轮流支付。

上海二中院认为，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并非唯
一认定标准。 自 B 公司取得
代理权限起，实际用工主体已
发生变化。 此时，小曾与 C 公
司虽尚在劳动合同期限内，但
C 公司既不施以管理之责，也
不承担工资支付义务，双方已
不再具有确立劳动关系所需

的人身及财产依附性。综合考
察实际履行情况，小曾与 B 公
司存有人身及财产依附性，B
公司已成为实际用工主体。在
劳动者工作范围、 工作内容、

工作常态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的情况下，工资支付主体的变
化具有隐蔽性，若允许以此种
形式规避用人单位法定义务，
则无法明确界分权利义务，劳
动者基本权益难以保障 。 据
此， 法院二审判决，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
期间，小曾与 B 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新业态经济的发展不应
以牺牲基层从业者的权益为

代价。 ” 陈樱认为，当前，我国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 2 亿，
但法律保障尚不完善。以外卖
行业为例，它依附于互联网平
台，其中既有饱受诟病的算法
黑箱， 又隐藏了许多公司，这
些公司通过各种形式实现“去
劳动关系化”， 将市场的风险
转嫁到本就脆弱的外卖小哥

身上。 所以，新业态经济的发
展不应以牺牲基层从业者的

权益为代价，应与从业者的权

益保障实现平衡。
她补充道，新业态用工常

常通过合作、外包甚至层层分
包、转包等形式编织了一张法
律关系的暗网，割裂劳动合同
的直接交换关系。 因此，劳动
合同并非唯一认定标准，判断
实际用工主体，应突破劳动合
同表征之局限，以劳动管理比
重为核心，辅以各企业对劳动
持续性影响程度、收益风险分
担等因素综合判断。

因此，陈樱建议 ，进一步
完善相关立法，充分保障新业
态从业群体权益。 “期望立法
及司法实践对新业态用工，特
别是处于中间形态的不完全

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进

行不断探索、 细化与完善，展
开更灵活、 合理的制度设计，
既可充分保障新业态从业群

体的权益，又可促进新业态经
济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

文 张锐杰

“不要让职工有后顾之忧”
———记静安区劳动关系指导员倪爱英

谁是外卖小哥的实际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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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业态经济发展带来的劳权问题


